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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AC16-2021-0104

杭房局〔2021〕150 号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杭州市
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杭州市城市房屋使

用安全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特制定《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实

施细则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2021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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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实施细则

为加强我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督管理，规范房屋安全鉴定单位

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，根据《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《杭

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

本细则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细则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合法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房屋

开展安全鉴定活动及监督管理。

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和乡（镇）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在排查和日常管理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

属于违法建筑的，应当书面告知违法建筑处置部门依照违法建筑

处置有关法律、法规予以处置。处置前，违法建筑当事人应当遵

守《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》关于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的规

定。

二、职责分工

市房产主管部门负责建立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平台和鉴定单

位名录；负责全市房屋安全鉴定行业管理工作；承担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及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负责对本辖区内房屋安全鉴定活

动进行监督管理；负责对本辖区内房屋安全鉴定合同申报信息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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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备案，对本辖区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（以下简称鉴定报告）进

行备案，发出督促解危通知书；负责本辖区内房屋安全鉴定的信

息公开和投诉纠纷查处；承担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县（市、区）

人民政府和市房产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三、鉴定单位备案

（一）鉴定单位实行全市统一备案管理，申请备案的单位

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同时具有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地基基础工程

检测、相应结构工程检测和见证取样检测资质或具有相应勘察、

设计资质（在其他省（市）取得相应资质的，按照有关规定在浙

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）；

3.具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必要的在职在岗鉴定人员，国

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和注册岩土工程师均不少于 1名，同时需

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1）鉴定人员需具有建筑结构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；

（2）鉴定技术负责人应当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或具备相

应结构分析能力的高级工程师，且从事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达到 5

年以上；鉴定项目负责人应当具备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，从事

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达到 3年以上；



— 4 —

4.具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工作必要的专业鉴定检测仪器设备

和结构计算分析软件；

5.在杭州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固定办公试验场所，且能满

足鉴定工作需要。

（二）申请备案的鉴定单位，需通过市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平

台向市房产主管部门提交以下证明材料：

1.鉴定单位备案申请书；

2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；

3.办公场所及实验室场地的所有权或租赁证明；

4.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或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资质证

书；

5.鉴定检测仪器设备、结构计算分析软件清单及所有权凭

证；

6.专业技术人员名册及相应劳动合同、社会保险证明、身份

信息、学历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等有关证明；

7.鉴定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房屋安全鉴定业绩证明。

市房产主管部门将符合备案条件的鉴定单位纳入市房屋安

全鉴定单位名录管理，通过市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平台与县（市、

区）房产主管部门实现信息共享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已办理备案的鉴定单位，因单位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

企业资质、场所、鉴定人员等事项发生变化的，应当通过市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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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安全鉴定信息平台向市房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备案，并

提交相应资料。

四、鉴定活动要求

房屋安全鉴定活动应当遵循客观公正、科学准确、统一规

范的原则。鉴定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技术标

准、规范等要求，在相应资质范围内独立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活

动，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一）房屋安全鉴定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委托鉴定单位

进行鉴定。区分所有权的房屋委托安全鉴定的，由相关的房屋

使用安全责任人或者房屋所在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委托鉴定。委

托鉴定单位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，委托人应当提供身份证明和

房屋权属证书（或证明其合法权益的其他有效凭证）。

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、其他有关部门和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发现房屋存在重大险情的，可以委托鉴定

单位进行房屋安全鉴定，并提供相应委托证明。

鉴定单位应当与委托方签订合同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，明确

鉴定目的、内容和范围，涉及房屋危险性鉴定的，可以在鉴定报

告出具前及时通过市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平台报送鉴定合同相关信

息，并确认房屋位置信息。

（二）鉴定单位对其出具的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

责。鉴定单位进行现场鉴定时，应当指派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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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，保证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质量。现场鉴定人员应当对现场检

测和查勘进行记录并签名，并做好现场照片或影像等记录。

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报告，应当由鉴定人员、项目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按各自职责负责签字，分级把控报告质量，并应当

由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签章，涉及地基基础的，应当同时

由注册岩土工程师签章。

涉及房屋危险性鉴定委托的，鉴定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鉴定报告中确定房屋危险性等级。

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，鉴定单位应当依法将鉴定报告及时送达

委托人，并报备案；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发出

督促解危通知书。

鉴定单位发现房屋存在重大险情，随时可能出现房屋倒塌

等情形的，应当立即通知委托人做好相应措施，并同时报告房

屋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。

对危险房屋实施维修加固，经复核鉴定不再属于危险房屋

的，鉴定单位应当自出具复核鉴定报告之日起 3 日内，将复核

鉴定报告送达委托人，并报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备案。

（三）鉴定单位应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依法公开鉴定收费

项目和本单位的收费标准；应当建立鉴定项目档案，专人负责

保管，保证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数据、原始资料的完整性、可追

溯性；每年及时通过市房屋安全鉴定信息平台报送上一年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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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鉴定情况的年度报告。

鉴定人员应按规定参加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组织

的相关教育培训。鼓励鉴定单位参与涉及社会公益的房屋安全鉴

定活动。

五、监督检查

（一）市房产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工作，结合各县（市、区）

房产主管部门鉴定管理情况，对全市鉴定单位进行检查，鉴定单

位应予以配合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要根据辖区内鉴定

单位合同申报和鉴定报告备案情况，结合群众投诉、媒体曝光、

行政处罚等情况，对鉴定单位或鉴定项目进行检查。

（二）对于鉴定单位违反本细则或房屋使用安全管理相关法

律、法规的行为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房产主管部门查实后责令限

期改正，逾期未改或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

理。

本细则自 2022 年 1月 10日起施行，由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

产管理局负责解释。本细则未明确的，按国家及省、市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执行。如遇国家及省、市有关政策调整，以调整后的

政策为准。

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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